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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●前言 

 

一、研究動機： 

 

「狗是人類的好朋友」是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話，在早期農業社會，家

裡養狗的主要目的是在於幫忙顧家。而在現今少子化和老年化的社會中，

狗的地位也從看門狗變成寵物狗，替代小孩的存在和陪伴老人，儼然成為

家中的一份子，所受到的待遇甚至比某些人類還好，從滿街的寵物美容、

寵物餐廳、設備精良的獸醫院可見一般。 

 

但是卻仍有飼主狠心的拋下動物們，讓牠們成為流浪狗。最近有一部

電影紀錄片-「十二夜」，記錄流浪狗被收容所抓走後在收容所中度過的十

二個夜晚，同時也記錄了狗兒在那十二夜裡的情緒與反應，因為這個紀錄

片，讓流浪動物的議題重新被受到重視。 

 

當我們想要飼養動物時需要考慮到哪些問題?而飼養動物需要做到的

行為是什麼？如果飼養動物就不應該隨意的遺棄動物，愛牠就必須照顧牠

而不是遺棄牠。而流浪狗造成社會與環境的問題層出不窮，是不容忽視的。

我們這組希望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，及與花蓮流浪犬中途之家人員的訪談，

了解目前流浪狗在我國的處理方式，和在收留所的過程及後續處理方式，

期待能讓社會大眾以更嚴謹的態度，看待流浪狗問題。 

 

二、研究目的 

 

(一)探討目前我國流浪狗的現況及處理方式 

(二)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在處理流浪狗問題方式的差異性 

(三)了解流浪狗在收留所裡的生活和後續處理方式 

(四)提出飼養動物應該遵守行為與原則的相關建議 

 

三、研究方法 

 

(一)文獻探討法：蒐集我國流浪狗議題在新聞、報章雜誌上的相關報導及

法令規章。探討其他國家在處理流浪狗問題的相關辦法。 

(二)實地訪談法：因受限於研究地點及時間，我們將以花蓮流浪犬中途之

家與人員為主要訪談研究對象，了解流浪動物生活及後續處理方式。 

 

 

 



『流浪生命何處去』─流浪犬議題之探討 

3 

四、研究步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貳●正文 

 

一、文獻探討： 

 

(一)我國對流浪狗安置的相關法規 

 

 根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09900020011

號令最新增修之動物保護法： 

 

1.第 5 條(動物之一般保護) 

動物之飼主，以年滿二十歲者為限。未滿二十歲者飼養動物，以其

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監護人為飼主。飼主飼養之動物，除得送交動物收容

處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，不得棄養。 

 

2.第 9 條(動物之一般保護) 

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、飲水、排泄、環境及安全，並避免動物遭

受驚嚇、痛苦或傷害。 

 

3.第 12 條(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。但以下不在此限) 

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，經

通知或公告逾十二日而無人認領、認養或無適當之處置。 

 

4.第 19 條 

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應辦理登記之寵物。前項寵物之出生、取

得、轉讓、遺失及死亡，飼主應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其委託

之民間機構、團體辦理登記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

物身分標識，並得植入晶片。前項寵物之登記程序、期限、絕育獎勵與

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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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、研究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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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其他國家處理流浪狗的相關法條： 

 

表一、其他國家處理流浪狗的相關法條 

1.美國 

(1)美國若是拿掉狗聲帶最高可罰美金$15000。(近 50 萬台幣)  

(2)虐待家畜行為重者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或美金$15000。

犯行者未滿 12 歲就重罰父母。滿 18 歲自行負責。 

(3)美國所有狗都必須擁有身分和履歴。 

2.日本 

(1)所有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均須領有牌照，牌照的有效期為三

年。還要接受狂犬病的防疫注射，以及植入微型晶片 

(3)日本政府須舉辦相關的活動，提升愛護動物意識。 

(4)日本制定了新法，災害發生時應帶寵物一起避難，要求各地

方政府設立動物避難處或臨時住處，這樣在災害發生時，動物

也會一起存活下來，以至於不會發生像當時福島輻射事件一樣

的狀況，災後災區增添了許多流浪狗，他們並不是沒有主人，

而是在逃災時，沒有跟主人一起逃離，所以才變成流浪狗。日

本新增的政策可以預防在災害後，流浪動物的數量可以減少。 

(5)日本政府在今年 8 月 22 日決定修正愛護動物法，禁止寵物

店買賣出生 56 天(8 週)以內的狗和貓寶寶，預計在 5 年內開始

執行。 

3.德國 

(1)德國法律規定，棄犬者〈包括遷居而將犬隻留在原地者〉需

繳約台幣九十萬之罰款，嚴重虐待犬隻者可判至兩年之坐監徒

刑。德國法律賦與警察監督、糾察、取締虐待動物行為之權責 

(2)德國養狗需經環境衛生、經濟狀況等審核通過。 

(3)政府對隨意棄犬的人罰責極重，且設有動物警察，來執行動

物保護工作。 

(4)每隻狗都需植入晶片定期普查，以掌握犬數量。 

(5)基於人道不執行安樂死，流浪犬收容所不以鐵籠關狗，避免

狗掌產生不適。 

 (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整理) 

 

(三)關於十二夜 

 

《十二夜》是指一個倒數十二天的期限，在台灣每一隻被捕捉進了收

容所的狗，法律保障狗兒有十二天的時間可以等待原主人找回，或等待

被新主人領養。過了十二天的期限，就會面臨被安樂死的命運。而收容

所的環境充斥著疾病與飢餓，糞便血汙隨處可見。裡面的狗兒有些是天

生流浪而被捕，有的則是被人拋棄，甚至頸上的項圈都還很嶄新。有的

狗兒互相依偎在一起取暖、有的狗兒歇斯底里的咬著不可能掙脫的了的



『流浪生命何處去』─流浪犬議題之探討 

5 

牢籠、有的狗兒不停的原地旋轉大吼、有的狗兒終日面壁不吃不動，更

多的狗兒是在哭泣，不停的哭泣。 

 

電影《十二夜》因此而生，透過鏡頭的拍攝和紀錄，希望能夠喚起

大家對流浪動物的關心，讓更多的狗兒不用經歷十二夜的殘酷，也讓正

在經歷十二夜的狗兒們能夠有更多的時間與牠們的幸福相遇。 

 

(四)花蓮流浪犬中途之家 

 

民國四十二年，設立「花蓮縣家畜疾病診斷所」:工作人員由縣政府畜

產人員來兼任。民國九十三年，十二月三十一日改制為「花蓮縣動植物

防疫所」，為因應業務的需要，增設植物防疫股，各股更名為動植物保護

股、動植物鑑定股、動物防疫股及植物防疫股。 

 

目前等待認養的流浪犬成犬繫留欄共 27 個，幼犬繫留欄共有 20 個，

場區總收容量約 130 隻狗兒。花蓮縣政府每年都有設置犬隻絕育補助經

費，鼓勵民眾帶狗兒去結紮。只要狗狗有植入晶片並且施打狂犬病疫苗，

即可領取輔助金。 

 

流浪動物中途之家本著「動物保護法」－尊重動物生命，善盡社會教

育功能，宣導民眾發揮愛心以領養代替購買，以積極送養取代消極收容

及非必要的安樂死，儘量讓適合民眾領養之收容犬於辦妥寵物登記、狂

犬病預防注射及絕育手術後回歸人類家庭懷抱。將流浪犬中途之家增進

收容以及認領效能。 

 

二、實地訪談： 

 

(一) 我國流浪狗的現況及處理方式 

 

1.請問我國流浪犬的現況為何？ 

答：多半部分為棄養，其餘部分為走失。 

 

2.現今流浪犬中途之家的現況為何？ 

答：目前中途之家約有一百七十幾隻狗，一年大約會有三千隻流浪狗進去

中途之家，現在 已經超出了收容的數量(一百三十隻)，今年流浪狗認

養率約有三成，多半民眾都會認養名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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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請問花蓮流浪犬中途之家收留流浪犬的標準為何？ 

答：鄉公所清潔人員抓的狗中途之家都會收，若是民眾不想繼續飼養的狗，

想把狗交給中途之家，中途之家將會與民眾收取棄養費兩千四百元。 

 

4.請問花蓮流浪犬中途之家收留流浪犬之後的處理方式為何？ 

答：通告於網站《全國認養平台花蓮版》十二天，如果仍然沒有民眾認養，

將會視狗的健康狀況來衡量是否要將牠繼續留下。如果健康狀況欠佳，

就會先將之安樂死後再火化。 

 

(二) 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在處理流浪犬的方式的差異性 

 

1.根據您所了解的，台灣和其他國家處理流浪犬的差別為何？ 

答：我國流浪狗的處理方式是效仿歐美國家，所以並無太大差異。 

 

2.台灣和其他國家處理流浪犬法條有何不同？ 

答：訪談對象對法條這方面不清楚。 

 

(三) 了解流浪犬在收容所的生活和後續處理方式探討 

 

1.收容所的環境為何？ 

答：根據我們所看到的樣貌，除了一定會有的動物排泄物造成的異味之外，

環境還算整潔，而且最近正在美化環境，並且將設置一間宣導教室，

讓參觀民眾可以更了解流浪動物。 

 

2.照顧流浪犬的方式？ 

答：工作人員會視情況進行餵食，通常為一日兩餐，環境的清潔則是使用

高壓水注清理，定時會有工作人員檢查流浪狗的身體狀況，若有流浪

狗生病將會將牠帶到醫務室進行治療，若是不幸得了傳染病，就會將

牠隔離，當流浪狗們發生嚴重爭鬥時，就會將牠們換個地方居住，以

免發生危險。 

 

3.是否需要改進？ 

答：按照目前收容所來說，若想要增進設備，或是環境更優美的改善，都

需要金錢的充裕，而附近居民因為動物吵雜聲音會有所抱怨，那麼就

必須將場所換到更好的位置，但如果缺乏資金就會無法進行計畫與更

動。其實要改善的不是流浪犬中心，最重要的是改善民眾心裡的想法

和概念，「教育」很重要，必須要對民眾們灌輸對的概念，以領養代

替購買，飼養的寵物必須植入識別晶片，飼養後就不能遺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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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相關建議 

1.台灣在流浪動物的探討和處理方式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嗎？ 

答：台灣「教育」很重要，對飼養動物這方面需要人人都瞭解，才不致造

成流浪犬增加。 

 

2.飼養動物應該遵守哪些行為與原則？ 

答：(1.)以領養代替購買。 

   (2.)飼養的動物必須植入識別晶片。 

   (3.)飼養的動物不要隨意遺棄。 

   (4.)不要因情緒傷害動物。 

 

參●結論 

 

一、以花蓮流浪犬中途之家為例，一年約有三千多隻流浪犬進入中途之家。流浪

狗認養率約有三成，若民眾不想飼養，把狗交給中途之家，中途之家將會與

民眾收取棄養費兩千四百元。流浪犬後續處理方式公告於《全國認養平台花

蓮版》十二天，如果仍然沒有民眾認養，將會視狗的健康狀況來衡量。 

 

二、我國在處理流浪犬的方式主要是效仿歐美國家的法律所制定，所以和其他國

家並無太大差異。但我們在找相關法令時發現，動物保護法的相關法規對於

流浪動物的處理法條方面，並不是十分好找，甚至我們在訪問花蓮流浪狗之

家的人員時，對方對於相關法令也不是非常清楚。建議相關單位可再加強相

關法令的宣導。 

 

三、流浪狗在收留所裡的生活，除了一定會有的動物異味之外，環境還算整潔。

也會有工作人員定期對動物們檢查身體，適時提供醫療和排解糾紛。經過網

路通告後，如果沒有民眾認養，則會視動物們的健康狀況來衡量是否要繼續

留下。若健康狀況實在欠佳，就會先將之安樂死後再火化。 

 

四、以花蓮流浪狗之家為例，目前約有一百七十幾隻狗，一年大約會有三千隻流

浪狗進來，多半部分為棄養，今年的認養率約有三成，多半民眾只會認養名

犬。流浪狗之家附近居民因為動物吵雜聲音會有所抱怨，場所換缺乏資金無

法進行計畫與更動。其實要改善的不是流浪犬中心，最重要的是改善民眾心

裡的想法和概念，「教育」很重要，必須要對民眾們灌輸對的概念，以領養

代替購買，飼養的寵物必須植入識別晶片，飼養後就不能遺棄，不要因情緒

傷害動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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